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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私立靜心高級中學校車管理辦法 

102年 8月校長核定 

107年 8月 24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

109年 8月 21日主任行政會議決議修訂 

113年 3月 29日主任行政會議決議修訂 

壹、目的： 

維護本校學生行車安全，服務學生上學接送，以使學生能快快樂樂出門、

平平安安返家，在兼顧收支平衡之原則，並依據實際需要制定管理辦法。 

貳、依據： 

教育部 令 臺教社（一）字第 1020005938C號、交通部 令 交路

字第 10200039801號訂定「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」。 

參、承辦單位： 

總務處綜理交通車各項業務。 

肆、校車管理： 

一、路線規劃： 

(一)乘車意願調查： 

1.在學生：於每學期結束前二週，頒發下學期「搭乘校車登記表」，請

家長檢查填寫通訊資料、下學期乘車意願及上下車地點，俾據以規

劃下學期行車路線。 

2.新生：填寫「搭乘校車登記表」，俾綜整規劃行車路線。 

3.學期間轉入生：依現有交通車路線登記搭乘，不得要求增設停靠站

或延伸路線。 

4.更改路線：學期間如需更改路線會有費用產生，並須於 5日前(不含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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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假日)填寫校車異動單，經核定後實施。 

5.登記搭乘及異動起均以「整學期」為單位，無提供「零星天數變更

地點或時段」服務。 

6.國小及幼兒園同學欲搭乘晚上 6點校車，必須為參加課後安親班或才

藝班的同學(由推廣中心彙整後於開學時再訂路線及車輛)。 

(二)規劃路線原則：交通車之規劃應符合下列原則： 

1.以行駛幹道為主，在規劃交通路線時，避免重複行駛相同路段、路線

交疊等情形。 

2.停靠站之間距離至少應相隔達 100公尺以上，以免停靠困難及增加行

車時間。 

3.大台北地區到校之行車時間以不超過 70分鐘為原則。 

(三)本校通盤檢討整體交通路線時，得視需要機動調整車型、簡併學生

搭車路線、停靠時間或停靠站，並通知家長。未獲本校同意，家長不

得私下要求司機及隨車導護人員延伸或變更行駛路線、臨時路邊停

車、增設停靠站、進入巷道接送學童…等。家長亦不得任意隨車搭乘

交通車。 

二、車型及車齡限制： 

(一)校車以開學實際乘車人數適度安排車型大小。 

(二)各線車輛之車齡遊覽車、中巴及幼童車均以 10年為限，逾齡之車輛

不得行駛。 

三、起站發車時間及調整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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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市區、快速道路正常狀況下，各路線校抵達學校時間遊覽車及中巴

應於上午 7：05至 7:30間，本校據此推算起站發車時間，參酌實際狀

況適度修正。 

四、各站開車時間： 

(一)依學校總務處網站校車管理酷巴系統內表定時間或幼童家長約定時

間發車：上學時學生應於發車時間前 5分鐘到站，放學時各站接送

家長亦應提前 5分鐘到站，司機依表定發車時間行駛，以免影響全

車學生到校時間(惟家長可自行送學生至後續停靠站上車)，如因交

通狀況不良致延後到站達 10分鐘以上時，隨車導護人員須先行通知

家長。 

(二）隨車導護人員點名：每日上放學均須點名。 

(三)本校校車除幼童車至學童家中門口接送外，其餘車輛均須至指定地

點上車，幼童車如車輛無法進入巷弄，由隨車導護人員前往接人。 

五、放學家長接送處理： 

家長應於表定到站時間提前五分鐘至停靠站等候接學生返家，因故未

能及時抵達者，依下列原則處理： 

(一)放學交通車到站時：需家長接送之學生，倘家長尚未到站接，經聯絡

無效，則將學生留置車上，並通知家長自行到後續停靠站接學生或由

隨車導護人員告知家長指定接送地點，不得將學生留置路邊。(但家長

同意學生自行返家者，不在此限) 

六、請假或因故自行接(送)學生之處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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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日因故全天請假、自行送學生到校或提早接走學生，以致無法乘坐

交通車者，家長應以下列方式處理，以免違規： 

(一)因故全天請假或自行送學生到校，先以電話告知隨車導護人員，以

免全車久候。 

(二)提早接走學生，須先向級任老師報備，填寫「外出申請單」請導師

及學務處簽名後，於離校時交學務處存查，並主動通知總務處或隨

車導護人員，以免影響放學發車。 

(三)如因辦理整體性活動（如合唱比賽、體育競賽等），學生須隨參加之

家長提前離校而不搭交通車者，則由班導彙整名冊送學務處彙辦通

知總務處。 

七、車資計算方式： 

每週搭乘 1天以車資 1/3計算，2至 3天以車資 2/3計算，超過 3天以

上以全額計算，退費按此比例原則辦理。 

 

八、行車秩序： 

(一)車上如配置隨車導護人員應全程維護學生上下車及行車期間安全，

學生自集合及上下車均應遵守秩序聽從指導，以免妨礙駕駛安全及

影響其他同學，如遇有學生違規行為經隨車導護人員勸阻無效，隨

車導護人員開立校車安全維護通知單併由總務處同時通報學務處依

規定辦理，若學生該學期第三次違反校車搭乘規定，為免影響其他

學生安全，於主任會議報告後停止其搭乘校車一週；恢復搭乘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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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學生仍未能恪守乘車相關規定而造成第四次違規者，直到學期結

束前均將拒絕其搭乘校車(暑假屬於上學期、寒假屬於下學期)。 

(二)座位編排：交通車座位編排，依下列原則由前向後排定。 

1.低年級排最前面，以方便校車隨車導護人員照顧。 

2.易暈車學生排第二順位。 

3.住家離學校最遠者，排第三順位，之後依離校遠近順序安排。 

4.弟妹如有就讀低年級者，則安排兄姊與其坐在一起。 

九、行車安全： 

(一)總務處每學期開學前實施導護及駕駛教育訓練講習，開學一個月內

實施交通車安全檢查(檢查表如附表二)，並不定期督導交通車是否

配備急救箱與滅火器、安全門是否可以正常運作、車輛定期維修保

養紀錄、駕駛健康檢查紀錄…等，列入檢查紀錄呈閱。 

(二)於簽訂承攬契約時，要求廠商提供車況良好車輛(車輛安全檢查及行

車狀況表如附表三)每位乘車學童 200萬平安保險證明(必要時得函

請相關單位查證)。另交通車公司應指派無不良前科紀錄之適員擔任

交通車駕駛(如附表四)，以保障學生安全。 

(三)每學期於開學一個月內，實施全校性交通車乘車安全教育及防護逃

生演練，使學生熟稔緊急狀況應變處理，以保障自身安全。 

(四)要求各車司機應恪遵政府交通法令，不違規、不超速、不酒後開

車…，行車前應確實做好車輛安全檢查以保障學生安全(如附表五、

六)，另交通車及代班車輛，均應為已按規定完成報備程序之車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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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幼童車駕駛及隨車導護人員每年應完成體檢，及參加 CPR講習及行

車安全講習。 

十、車輛衛生： 

(一)交通車應每日清潔打掃，並提供垃圾袋（桶）給學生使用。 

(二)本校得視情況需要，每學期至少對所有車輛執行衛生消毒乙次，以維

學生健康。 

(三)學生在交通車上不可飲食，並於下車前將垃圾打包帶下車處理，不可

故意破壞車上整潔。 

伍、本管理辦法經行政會通過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，如有

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訂之。 

 

 

     臺北市私立靜心高級中學 校車安全維護通知單            附件 1 

日期  車號  
隨車導護

人員 
 

班級

姓名 
 

□未準時搭校車     □車上未依規定坐好 

□集合時亂丟垃圾   □車內喧嘩、打架 

□搭校車時不守秩序 □破壞車內設施 

班級

姓名 
 

□未準時搭校車     □車上未依規定坐好 

□集合亂丟垃圾     □車內喧嘩、打架 

□排路隊不守秩序   □破壞車內設施 

班級

姓名 
 

□未準時搭校車     □車上未依規定坐好 

□集合亂丟垃圾     □車內喧嘩、打架 

□排路隊不守秩序   □破壞車內設施 

班級

姓名 
 

□未準時搭校車     □車上未依規定坐好 

□集合亂丟垃圾     □車內喧嘩、打架 

□排路隊不守秩序   □破壞車內設施 

  注意：該學期第三次違規停搭一週，第四次違規停搭一學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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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私立靜心高級中學學生交通車管理檢查表附件 2 

查核時間 年      月     日      時      分 

學校名稱 
 

車輛資料 自購校車 部 租賃專車 部 

項次 查核內容 是 否 

備註（依據「學生交通車管理

辦法」及教育部國教署補充規

定） 

1 學校名稱標示（租賃專車須具備）   第六條第二項 

2 車身顏色及標示（自購校車）   第六條第二項 

3 
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（保險卡或相關

佐證資料）   第七條 

4 學生名冊   第八條第二項 

5 派車單（路線表）   第九條（行車路線等規定） 

6 駕駛人資格-六十五歲以下   第十條 

7 駕駛人資格-具職業駕照   第十條 

8 駕駛人已完成年度健康檢查   第十一條 

9 滅火器是否合於規定   第十二條 

10 行車影像紀錄器   第十二條 

11 駕駛人是否完成行車前車況檢查表   第十二條 

12 隨車導護人員（車長）   第十三條 

13 已辦理安全逃生演練（佐證資料）   第十五條 

14 
駕駛人員及隨車導護人員（車長）已完

成年度交通安全講習   第十五條 

15 完成汽車檢驗   教育部國教署補充規定 

16 

交通車管理員（業務承辦人）依「學生

交通車行車安全檢查表」實施不定期檢

查 
  教育部國教署補充規定 

查核說明：本檢查表「每校一張」，以上項目內容均應具備始勾選「是」，若有一部車未具備則

填「否」，並應持續追蹤改善情形。 

 

臺北市私立靜心高級中學車輛安全檢查及行車狀況表附件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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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查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  車輛資料 編號一 編號二 

  

車 

輛 

基 

本 

資 

料 

車號     

出廠年份 年      月 年      月 

廠牌     

座位數（含駕駛及

服務員） 

位 □ 與行車執照相符 

  

位 □ 與行車執照相符 

  

已行駛里程 公里 公里 

合格定檢紀錄 下次定檢日期：  年 月 日 下次定檢日期：  年 月 日 

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保險證號碼： 

有效期限：   年  月  日 

保險證號碼： 

有效期限：   年  月  日 

  

車 

輛 

安 

全 

資 

料 

安全門 □ 可徒手開啟 

□ 標示及使用說明清楚 

□ 可徒手開啟 

□ 標示及使用說明清楚 

安全門通道 □ 已淨空，無座椅無蓋板 

□ 淨寬 32公分以上 

□ 已淨空，無座椅無蓋板 

□ 淨寬 32公分以上 

滅火器 □ 至少 2具，前後各一具 

□ 有效期限：  年  月  日 

□ 至少 2具，前後各一具 

□ 有效期限：  年  月  日 

車窗擊破器 □ 至少 3具，位置明顯 

□ 標示清楚，可徒手取用 

□ 至少 3具，位置明顯 

□ 標示清楚，可徒手取用 

駕駛室上方最前方

座椅 

□ 距檔風玻璃 70公分以上 

□ 設有欄杆或保護板 

□ 距檔風玻璃 70公分以上 

□ 設有欄杆或保護板 

行李廂 □ 未設置座椅或臥舖 □ 未設置座椅或臥舖 

輪胎胎紋 □ 胎紋深度 1.6公釐以上 

□ 膠皮無脫落 

□ 胎紋深度 1.6公釐以上 

□ 膠皮無脫落 

車輛駕駛人簽章： 

得標廠商代表簽章： 

承辦人複查簽章： 

  

備註： 

1.    出車前務請依上表檢查、填具。 

2.    為保障行車安全，檢查發現有不合格情事者，務請將檢查表傳送行政處，俾依規定查處。 

3.    如有疑義事項，請逕向行政處幹事李瑜  分機：163 洽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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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私立靜心國民中小學交通車車籍及駕駛人資料卡       附件 4 

交通車基本資料 駕駛人基本資料 

車  號 出廠年月 使用年限 姓  名 出生年月日 駕駛種類 

        年   月 10年    年  月  日  

駕駛執照影本黏貼處（正面） 駕駛執照影本黏貼處（反面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車執照影本黏貼處（內頁） 

汽車強制責任險影本黏貼處（正

本） 
汽車強制責任險影本黏貼處（反本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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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臺北市私立靜心高級中學學生交通車行車前車況檢查表                  附件 5 
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份      車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車輛行駛前，注意檢查。行駛中，注意各項儀錶，莫開快車。車輛返場後，妥為保養。 

                臺北市私立靜心高級中學學生交通車行車安全檢查表附件 6             

檢查 

項目 

 

 

 

日期 

引
擎
機
油 

剎
車
油 

離
合
器
油 

方
向
機
油 

引
擎
水
箱
水 

輪
胎 

行
車
紀
錄
卡 

行
車
影
像
紀
錄 
器 

剎
車
系
統 

儀
錶
系
統 

燈
路
系
統 

轉
向
系
統 

電
瓶 

喇
叭 

緊 
急 
出 
口 

安
全
帶 

保
養
紀
錄
表 

滅
火
器
及
故
障
標
誌 

駕 
駛 
人 
簽 
名 

01                    

02                    

03                    

04                    

05                    

06                    

07                    

08                    

09                    

10                    

11                    

12                    

13                    

14                    

15                    

16                    

17                    

18                    

19                    

20                    

21                    

22                    

23                    

24                    

25                    

26                    

27                    

28                    

29                    

30                    

31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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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檢驗項目 月  日 月  日 月  日 月  日 月  日 

01 
緊急出口是否正常（安全門、安全

窗、車頂逃生口） 
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

02 緊急求救設施是否正常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

03 滅火器是否過期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

04 行車影像紀錄器是否正常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

05 車內是否有擊破器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

06 車內是否整潔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

07 前座乘員是否繫安全帶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

08 駕駛人精神狀態是否正常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

09 駕駛人是否遵守交通規則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

10 駕駛人是否依規定停站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

11 駕駛人是否準時發車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

12 駕駛人是否依規定撥接手機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

13 是否由原駕駛人開車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

14 駕駛人是否說髒話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

15 駕駛人是否喝酒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

16 駕駛人是否嚼食檳榔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

17 駕駛人是否抽煙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

18 駕駛人儀容是否整潔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

19 學生是否於車內大聲喧嘩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

20 學生是否破壞車內設備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

21 學生是否按規定排路隊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

22 學生是否於車內亂丟垃圾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

23 駕駛人是否完成行車前車況檢查表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是□否□ 

路線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車牌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

 


